
我公司账面上有利润，能否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来分红？也就是不公
允分红是否合法？居民企业取得的不公允分红是否免征企业所得税？

产品名称 我公司账面上有利润，能否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
来分红？也就是不公允分红是否合法？居民企业
取得的不公允分红是否免征企业所得税？

公司名称 北京悠呦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峪口新能源
产业基地峪阳路38号-23097（集群注册）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10-52432761 18610912766

产品详情

请问

老师，我公司账面上有利润，能否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来分红？也就是不公允分红是否合法？居民
企业取得的不公允分红是否免征企业所得税？

答复

公司账面上有利润，若是全体股东同意约定，可以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来分红。也就是不公允分红
是合法的。居民企业取得的不公允分红照样免征企业所得税。

注意一：
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分红比例与出资比例不一致时，必须由全体股东共同进行约定。股东关于不按照
出资比例分红的约定，既可以是在作出分红决议时进行约定，也可以事先作出约定。

注意二：

1、在公司法层面：

经全体股东约定，其可以不按出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。

2、在企业所得税法层面：



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，属于免税收入。可以看出，税法并没有
对可以免税的投资收益，做出比例的限制性规定。

3、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填表说明层面：

《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优惠明细表》（A107011）第7列“依决
定归属于本公司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”明确：填报纳税人按照投资比例或者其他方
法计算的，实际归属于本公司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金额。也就是说，不按投资比例分得
的利润，企业能否享受免税优惠，现行规定并未限制。

参考

1、《公司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，“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；公司新增资本时，股东有权
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。但是，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
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。”

2、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条及《条例》第八十三条规定，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
得的股息、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作为免企业所得税收入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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